附件3
专项职业能力培训目录和补贴标准（试行）
	序号
	专项职业能力名称
	考核依据标准
	序号
	专项职业能力名称
	考核依据标准

	1
	大棚建造
	已颁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（人社鉴函[2011]52号）
	20
	观赏石工艺制作
	按《工艺品雕刻工国家职业标准》（初级）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培训考核

	2
	杨家埠木版年画手工印刷
	
	21
	石材雕刻制作
	

	3
	剪纸
	
	22
	母婴生活护理
	按《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》（初级）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培训考核

	4
	高密扑灰年画制作
	
	23
	家庭餐料理
	

	5
	红木嵌银漆器嵌丝
	
	24
	服装缝纫
	已颁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（劳社鉴发[2005]34号）

	6
	潍坊朝天锅制作
	
	25
	日用抽油烟机维护
	

	7
	潍坊鸡鸭和乐制作
	
	26
	汽车美容
	

	8
	鱼干制作
	
	27
	大棚蔬菜种植
	按《蔬菜园艺工国家职业标准》（初级）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培训考核

	9
	商河老豆腐制作
	
	28
	大棚育苗
	

	10
	糖酥煎饼制作
	
	29
	汽车音响改装
	已颁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（劳社鉴发[2006]16号）

	11
	鲁绣制作
	
	30
	金属门窗制作
	

	12
	拼布
	
	31
	婴儿头发护理
	

	13
	蔬菜保鲜
	按《蔬菜加工工国家职业标准》（初级）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培训考核
	32
	汽车综合检测与诊断
	

	14
	大蒜片加工
	
	33
	光纤到户（FTTH）安装调试
	

	15
	三页饼烙制
	按《中式面点师国家职业标准》（初级）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培训考核
	34
	面包烘焙
	

	16
	潍坊肉火烧制作
	
	35
	无线局域网测试与维护
	

	17
	蓬莱小面制作
	
	36
	墙面刷涂
	已颁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（劳社鉴发[2006]20号）


	18
	马蹄烧饼制作
	
	37
	室内瓷砖铺贴
	

	19
	糖酥火烧制作
	
	38
	手工编织
	


说明：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补贴标准统一按800元给予补贴，鉴定收费标准为12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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